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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非职工监事、高级管理

人员变动及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1年 8月 9日

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的议案》、《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的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

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于公司部分非独立董事辞职及增补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情况 

近日，公司董事吴祚瑶女士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因年龄原因申请

辞去公司董事职务；公司董事王为民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因工作

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公司董事职务。根据《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以下简称“《公司章程》”）规定，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董事会对吴祚瑶女士、王为民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发

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经控股股东唯赛勃环保材料

控股有限公司推荐，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拟补选周广朋

先生、程海涛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并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补选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 



本次增补提名的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周广朋先生、程海涛先生具备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资格和任职条件，不存在《公司法》第

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不适宜担任董事职务或《公司章程》规定的禁止任职情况，

亦未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增补提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二、关于公司部分非职工监事辞职及增补提名监事候选人的情况 

近日，公司监事会主席叶海峰先生向监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因个人原

因申请辞去公司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鉴于

叶海峰先生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监事会人数低于法定最低人数要求，根据《公司章

程》规定，在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并经监事会选举产生新任监事会主席之

前，叶海峰先生将继续履行监事及监事会主席职责。公司监事会对叶海峰先生在

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

了第四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

议案》。经控股股东唯赛勃环保材料控股有限公司推荐，公司监事会拟补选王为

民先生（简历附后）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候选人，并提交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补选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增补提名的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王为民先生具备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担任上市公司监事的资格和任职条件，不存在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的禁止任职情况，亦未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

尚未解除的情况。 

三、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变动的情况 

近日，公司总经理谢建新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为专注于公司

董事长工作、提高公司科学化管理水平，谢建新先生申请辞去公司总经理职务，

辞职后，谢建新先生仍担任公司董事及董事长职务。公司副总经理王为民先生、

杨治华先生向董事会递交了书面辞职报告，因公司工作调整原因申请辞去副总经

理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高级管理人员职务。公司董事会对谢建新先生、王为

民先生、杨治华先生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职的工作及其对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

示衷心感谢！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公司于 2021 年 8 月 9 日召开

了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资格审查通过，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周广朋先生（简历附后）

担任公司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之日止；同意聘任程海涛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本次聘任的总经理周广朋先生、副总经理程海涛先生均具备行使与上市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职权相适应的任职条件和职业素质，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

规定的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符合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条件，

亦未有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认定为市场禁入者且禁入尚未解除的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对于聘任高级管理人员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关于聘任证券事务代表的情况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姜威先生（简历附后）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协助董

事会秘书履行相关事务职责，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之日止。 

姜威先生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证书编号为：

013247K），具备履行职责所必需的专业知识、工作经验以及相关素质，能够胜任

相关岗位职责的要求，其任职资格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

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事务代表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21-69758436 

传真：021-69758288 

邮箱：investor@wave-cyber.com 

办公地址：上海市青浦区崧盈路 899号 

特此公告。 

上海唯赛勃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8月 10日 

  



附件：相关人员简历 

 

周广朋，男，出生于 1971年 8月。199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物理系，硕士研

究生学历。2004年获得美国华盛顿大学奥林商学院 EMBA学位。周广朋先生于

1997年起先后担任上海西门子通信MRP/ERP 项目经理、物流部经理、运营总监

等。2013年起担任上海南洋万邦软件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积极推动

公司云及大数据业务转型，领导公司参加上海市多项重大信息化项目建设工作，

曾荣获“上海市重点工程优秀建设者”等荣誉称号。2021 年 5 月加入公司并担

任总经理助理。 

程海涛先生，1960 年 9 月生，美国国籍，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化学博

士。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应用化学系讲师、密西根大学化学系研究员、美国汉高乐

泰公司研发经理、美国科氏膜系统有限公司高分子技术部主任、无锡攀捷新材料

有限公司总经理、南京瑞新高分子功能材料有限公司执行董事。2016 年 8 月至

今，历任全资子公司汕头市奥斯博环保材料制造有限公司董事、技术总监，系公

司核心技术人员。程海涛先生协助确立了公司膜材料研发及生产的技术方向和整

体方案，带领团队不断提升膜产品的性能指标和技术水平，保持了公司核心技术

的优势，参与公司多个研发项目的实施，作为项目负责人协助公司申请多个专利，

对公司核心技术的研发起到了突出作用。 

王为民先生，1960年 4月生，中国国籍，拥有加拿大永久居留权，大学本科

学历，高分子化工专业。曾任上海树脂厂技术员、美国陶氏化学公司上海办事处

技术销售代表、法国罗纳普朗克上海办事处市场部经理、美国斯特洛公司上海办

事处首席代表、上海大加信化工机械有限公司分公司总经理、上海飘纯工贸有限

公司经理等。2017年 1月至 2021年 8月，历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 

 

姜威先生，1992年 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金

融学学士学位。拥有证券业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基金从业人员资格证书，全国中

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董事会秘书资格证书、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董事会秘书资

格证书。2017年 6月至 2018年 3月，任速帝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投资经理；2018

年 4月至 2020年 3月任昌顺烘焙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事务代表。2020



年 4月加入公司证券部。 


